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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公共服务、提升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机械化、改革体

制机制激活内生发展动力三个主要方面补齐乡村全面振

兴的短板弱项。

一方面，持续实施“三年万亿元”乡村建设行动，

加快新一轮乡村路、水、电、信、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

教、科、文、卫、体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，提升自然村

（屯）道路通畅、自然村（屯）道路提升、乡村道路安

全生命防护“三项工程”建设，加强入户道路建设。继

续 深 化 数 字 乡 村 基 础 设 施 提 升 工 程 ， 数 字 乡 村 试 点 建

设，确保4G网络、5G网络基本覆盖所有乡镇、行政村、

重点农业产业基地，提升偏远自然村屯的网络信号和光

纤网络通达水平，在医疗、养老、教育、文化等领域要

提升扩面，瞄准各地急难愁盼，持续优化农村公共服务

供给。

另 一 方 面 ， 广 西 山 多 地 少 、 土 地 分 散 ， 甘 蔗 、 水

果、桑蚕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但

广西优势特色农作物和畜禽水产养殖机械化发展仍然滞

后 ，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 低 于 全 国 近 1 0 个 百 分 点 ， 农 机 科

技创新能力较差、农机装备产业基础薄弱、农机综合服

务能力不强、农机化改造落后、农机化信息化智能化融

合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农业特色资源优势的发挥，农业

机械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。未来要坚持

“农业优先、农机先行”的思路，深入推进农业机械化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强科技、补短板，鼓励农业机械技

术创新，做大现代农机装备产业，补齐农业生产全面全

程机械化和农机服务组织短板，加快农业机械化全面全

程高质高效发展，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

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。

第三方面，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推动

农村宅基地、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，不断优化产业

发展联农带农机制。要把是否有效联农带农、提高自我

发展能力和激发内生动力作为资金使用效益和帮扶项目

是否发挥作用的主要衡量依据，加强对财政帮扶资金支

持的经营性帮扶项目联农带农的效益评估和监测，避免

垒大户、堆盆景，同时梳理优秀案例，推广并鼓励包括

订单生产、托养托管、产品代销、保护价收购、吸纳务

工等多种形式的联农带农机制。

四是持续缩小“三个差距”。着眼共同富裕，坚持

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，抓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，抓住

引领共同富裕的关键，持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、脱贫村

与面上村发展差距、脱贫户与富裕户发展差距。

持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，形成城乡要素合理配置、

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。推进城乡

融合体制机制改革，进一步畅通人才、土地、资金等城

乡 要 素 自 由 流 动 和 资 源 共 享 。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好 自 治 区

《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》，实现引才、用才、育

才相结合，建立资金、项目、政策支持农业科技人员、

经营管理人才下沉农村地区；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

度改革，完善“三变改革”“三权分置”的制度保障和

实践创新，大力推进企社合作、企农结合，总结推广好

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宅基地入市的先进经验，为土地

流转和资金下乡提供制度和实践保障。大力发展田园综

合体、特色小镇、农业公园等农业新业态，优化城乡间

资金、技术、管理要素整合。

注意缩小脱贫村与面上村的发展差距，形成联村发

展、统筹协调的乡村治理新格局。从扶贫开发到脱贫攻

坚，脱贫村得到人财物各方面的巨大支持，发生了翻天

覆地的变化，而周边邻近的一些面上村由于投入不足，

无论是在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还是产业发展上，差距都

是比较明显的，造成了邻村之间的发展落差，滋生不满

情绪。下一步在确保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，要充分考

虑对面上村投入的历史欠账，统筹好乡村振兴资金、项

目 在 不 同 发 展 差 距 村 庄 之 间 的 投 入 比 ， 逐 步 加 大 对 一

些面上村的支持与投入，夯实乡村共同富裕的根基。同

时，积极探索强村带弱村、强村互动、弱村联合等联村

发展新模式，从构建乡村党建联合体、多村产业联建模

式、联村治理行动等方面推动乡村片区联建试点，破解

乡村党建软弱涣散、“头雁”难选优、产业难提升、乡

村难治理以及村域发展不协调、不平衡等问题。

努 力 缩 小 脱 贫 户 与 富 裕 户 的 发 展 差 距 ， 形 成 先 富

带后富、物质精神一起富的乡村共富新格局。完善农户

共富利益联结机制，鼓励能人、富裕户发挥模范带头作

用，鼓励富裕户与脱贫户结对抱团，实现资源共享、优

势互补，特别是拓宽缺劳力、缺技术或者丧失劳动能力

等农户增收渠道。推进村集体经济提质升级，不断完善

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“合作社+成员”“村民入股联营”

等发展模式，加强村集体、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。

大 力 提 高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， 持 续 发 挥 村 集 体 在 强 村 富

民、扶危济困、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的引领作用。鼓励

在广西全区各地建设一批共同富裕示范村，持续发挥示

范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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